
基地共同健全实践实训制度，且规范完善，自评 2分，为确保实践实训活动的安

全、有效、顺利开展，保证学生在实践实训中得到全面的专业素质和实践经验的培养，

制度设有组织机构，及特殊情况处理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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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实践实训管理制度

一、制度目的

本制度旨在规范实践实训管理工作，确保实践实训活动的安全、有效、顺利开

展，保证学生在实践实训中得到全面的专业素质和实践经验的培养。

二、制度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本校所有实践实训活动。

三、实践实训管理组织机构

1.管理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由学校领导任命，负责实践实训工作的

决策、督导和协调。

2.实践实训中心：由教务处主管，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下设教学科研部、实

践实训教学部、设备管理部等分工管理，负责实践实训活动的运营和管理。

3.实践实训负责人：由实践实训中心主任指定，具体负责该项实践实训工作，包

括制定实践实训方案、管理实践实训场地、设备和人员等。

4.实践实训导师：由教务处和实践实训中心指定，负责学生实践实训的学习指

导、实验操作、资料整理等工作。

5.学生实践实训委员会：由学生组成，由实践实训负责人指派负责人，负责协调

学生参加实践实训的事宜。

四、实践实训管理工作

1.实践实训采取教学实验、实习、实训等形式，必须在充足的时间和有规范的环

境下进行。

2.实践实训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法规和标准，遵守实验室管理规定，确保实验室

物品的完好和安全。



3.实践实训应根据课程性质和开课年级，设置不同难度级别的实验和项目，在各

种实验与项目中，需保证实验装置、器材、仪器的准确性、完好性和操作规程的正确

性。

4.实践实训应从教学方法、教学技术和教学资源等多种渠道提高实践实训教学质

量。

5.实践实训设备应分门别类并标准化管理，需达到使用要求的设备、器材、仪器

应配置齐全，检修、管理、保养配套。

6.实践实训注意设立保险制度，确保学生及实验环境的安全。

7.实践实训课程主要由学生实践实训指导组成，对于实践实训的教学计划、操作

规范、安全指导和评价等方面均应有严格的管理与监控。

8.在实践实训的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在实践实

训中，学生除了要接受正常的教学管理和指导外，还要有一定的掌控实验操作和决策

管理能力。

9.实践实训评价和考核应重视学生的发言、操作和思考，给予多方面的综合评

价，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目考试和理论测试。

五、特殊情况处理

1.实践实验过程中若出现事故应立即切断电源和气源，并按照相应的紧急事故预

案进行处理。

2.学生实践实训设备出问题，无法正常操作时，应立即停止实验操作，并通知实

践实训负责人进行检修。

3.若实验中发现实验数据异常，需及时通知学生和生源实践实训导师，并与实践

实训负责人协商解决。

六、制度执行

本制度应由全体参与实践实训管理的人员认真执行，负责人要严格监督实践实训

活动的开展，确保实践实训活动的安全和有效性，对违反实践实训管理制度者，应按

校纪校规进行处理。

七、制度修订

本制度由实践实训中心、教务处和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并定期修订，为确保实践实

训工作的进行，有权对本制度进行补充、修改。

八、制度解释



有关于本制度的问题和解释以实践实训中心为最终解释权。

制度自发文之日起实行。任何违反本制度的行为，实践实训中心、教务处等均有

权视情节及情况发展，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并保留追究其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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